附件2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六稳”“六保”的决策部署，结合丰台区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聚焦“七有五性”要求，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京政发〔2018〕30号）、《北京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全力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措施>的通知》（京就发〔2020〕3号）文件要求，结合丰台区实际，丰台区人力社保局修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力争通过政府发挥引领作用，重点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稳定就业、扩大就业工作，全力保障区域就业形势稳定。
一、修订背景
自2014年起，我区相继出台《北京市丰台区关于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的若干意见》(丰政发〔2014〕8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丰政发〔2016〕8号）两个区级政策及其实施细则，为各阶段开展就业帮扶工作提供政策依据，为稳定我区登记失业率，稳步提升就业服务和营商环境水平起到了极大助力。
但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变化，原区级政策出现部分已超过执行期、与市级新时期重点工作要求不适应、已被市级政策覆盖、补贴标准过低、申报程序较复杂、执行效果不好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为积极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提升“七有五性”指标水平和就业创业帮扶能力，结合市级各项要求和丰台区实际，开展本次修订工作。
二、政策修订的总体思路
本次修订工作以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关于“稳就业”的决策部署，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为原则，主要目标为：
1.政府引领，整合社会力量提升就业。将“稳就业”作为宏观政策重要内容，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整合就业创业优势资源，切实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资源整合、平台搭建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就业帮扶工作。
2.注重普惠，引导重点人群主动就业。持续优化就业创业政策服务资源配置，健全普惠制政策服务机制，并向重点人群倾斜，在市级政策基础上拓展覆盖人群，鼓励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低收入劳动者、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群体积极投身就业创业。
3.政策引导，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鼓励企业、个人开展职业技能提升，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在稳定已有就业岗位的同时，打造新时代技能队伍领军人才，引领我区技能水平提升。
[bookmark: _GoBack]三、政策内容修订情况
本次修订在原有两个8号文28项内容的基础上，取消“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19项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已被市级政策覆盖的内容；调整保留“营造创业氛围”等9项执行效果较好的内容；新增“建立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推荐失业人员、应届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补贴”1项内容。
经过以上修订，《若干措施》最终调整为四大板块10项内容，具体情况及修订如下：
1.保障重点群体，稳定就业规模
本版块内容旨在拓宽市级相关政策条件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和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参与就业帮扶，重点向丰台区户籍就业困难人群倾斜，保障其稳定就业、规范就业、灵活就业。包含：
（1）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在市级岗位补贴政策条件的基础上，拓宽政策覆盖人群，鼓励企业招用我区就业困难人员,促进就业困难群体按政策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在企业实现正规就业，效果明显。
（2）拓展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覆盖人群。根据北京市“大力支持灵活就业”整体要求，在市级灵活就业政策基础上，拓宽政策覆盖人群，鼓励本区登记失业人员从事灵活就业。
（3）鼓励登记失业人员规范就业。通过政策补贴，激发登记失业人员主动寻求就业的动力，鼓励其外出规范就业。
（4）建立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推荐失业人员、应届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补贴。依据《北京市促进人力资源市场发展办法》（政府令〔2021〕299号）中要求，利用补贴逐步调动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积极性，发掘其岗位信息采集和人岗匹配能力，使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逐渐成为解决就业困难群体的重要力量。
2.鼓励自主创业，拓展就业渠道
本版块主要为落实“双创”整体要求，通过继续强化我区现有创业服务平台，充分考虑企业初创期需求，重点解决创业者在创业初期的创业场地、创业能力、创业项目展示等痛点，持续营造丰台区良好的创业氛围。
（1）搭建服务平台。为落实人社部、市人社局创业示范基地认定工作要求，持续强化丰台区现有创业服务平台，并基于平台，每年开展创业培训、创业指导、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等多项工作，通过免费创业工位补贴政策引导，鼓励我区创业服务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免费创业工位，解决企业初创期办公场地问题。
（2）开展创业培训。开展针对创业者和初创企业的免费创业培训课堂，提升了我区初创企业和创业者的创新创业能力；建立由企业家、企业高管、行业导师、投资金融等专业机构人员、科技技术导师及政府职能部门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创业导师团队，更好的服务于我区创业者和创业企业。
（3）鼓励创业实践。鼓励丰台区创业者创办企业，按其租赁创业场地面积提供创业场地租赁补助，减轻创业初期资金压力。
（4）营造创业氛围。结合人社部、市人力社保局“中国创翼”、“创业北京”创业创新大赛要求，持续打造“创业丰台”创业创新大赛品牌赛事及各项创业活动，为创业项目提供展示、专家辅导、投融资对接的平台，并对优秀项目进行推荐、奖励及后续跟踪服务。
3.优化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力
本版块主要为落实市级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和职业技能大赛整体安排，开展区级评选及大赛工作引领个行业不断提升技能水平，培养、选拔、激励技能人才领军人物，营造我区尊重技能人才、重视技能人才工作的良好氛围。
（1）促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结合市级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相关要求，继续开展首席技师、首席员工、技能大师工作室评选认定工作，树立我区技能人才标杆。
（2）开展匠技丰台职业技能大赛。进一步加强首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接全国、北京市职业技能大赛，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打造我区技能人才评价新标杆，引领各行业不断提升技能水平，切实发挥我区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培养、选拔、激励等方面的作用。
4.附则
本版块对政策衔接要求、名词术语解释、职责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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